高雄市左營高中115年度『學生寒假生活須知』
親愛的同學：
    寒假自元月24日(週六)後至2月13日(週五)止，2月14日至2月22日為農曆春節過年，2月23日(週一)第二學期開始上課日。
一、活動安全：
學生於寒假期間往往會從事大量的休閒活動，依活動場地的不同，區分為室內活動及戶外活動：
（一）室內活動：
室內活動包含圖書館、電影院、百貨公司賣場、KTV、MTV、室內演唱會、室內團體活動等，從事該項活動時，首先應選擇安全無疑慮之場所並熟悉逃生路線及逃生設備，學校應提醒學生熟悉相關消防（逃生）器材操作，如滅火器、緩降機等，並以保護自身安全為原則，方能確保學生從事室內活動時之安全。其次，應告誡同學避免涉足不正當場所，以免產生人身安全問題。
（二）戶外活動：
從事登山或山野教育活動，皆應審慎作風險評估與安全管理，有充分準備再出發：

1.登山前需充分鍛鍊體能，並了解路線相關資訊，結伴登山；依能力選擇適合的路線。
確認裝備及糧食確實備齊，並做好風險評估及撤退方案規劃。

2.登山前擬定詳實的登山計畫書，投保登山險、設定留守人，善用天氣APP 及離線
地圖，並應注意有無入山、入園申請之相關規定。身體狀況不好勿強行攻頂，天候持
續不穩定應評估撤退或找尋避難處所。
二、工讀安全：

    學生可參考勞動部「職場高手秘笈」，遵循三要準備、七不原則—「要確定、要存疑、要告知」、「不繳錢、不購買、不簽約、證件不離身、不非法工作、不飲用、不辦卡」，如果發生受騙或誤入求職陷阱，致勞動權益受損，可撥打當地勞工局電話，請求專人協助救濟權利。上開秘笈已置於勞動部官網(https://www.mol.gov.tw/)業務專區/勞動關係/勞動教育專區可供運用。
◎請115年寒假有工讀的學生請掃描QR code填報資料（在自己家、親戚家幫忙不須填報，須用學生自身的學校帳號登入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三、交通安全：
    假期間學生因為參加活動、打工兼職等因素，增加使用交通工具的機率，因此特別提醒學生騎乘機車、微型電動二輪車、自行車等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，駕駛期間應遵守交通規則，行經路口慢、看、停，切勿酒後駕車、疲勞、超速及無照駕駛，以策安全。
四、居住安全：

    為降低居家意外事故發生，同學應積極注意居家防火、用電安全之重要性，遇火災時切勿慌張，應大聲呼叫、通知周邊人員自身所在位置，並進行安全避難，切勿躲在衣櫥或床鋪下等不易發現場所。使用瓦斯熱水器沐浴及瓦斯爐煮食時，要注意室內空氣流通，使用時切忌將門窗緊閉，易導致因瓦斯燃燒不完全，而肇生一氧化碳中毒事件；有頭昏、噁心、嗜睡等身體不適情況發生，應立即打開通往室外的窗戶通風，若身體嚴重不適時，請先前往通風良好的室外環境，再打119電話或與親友(學校)求助，以維護自身安全。外出及就寢前亦必須檢查用電及瓦斯是否已關閉，以確保安全。
五、藥物濫用防制：
     新興毒品種類推陳出新，並透過精美、可愛及年輕化的包裝避人耳目易降低學生警戒性，內容往往混有多種毒品，且可能透過通訊軟體、短影音販賣APP等，以暗語或QR碼販售，不同物質對身體影響的機轉不一，恐造成猝死；請提醒家長及學生多加注意，於網路上暗語或販售高於平常市價金額的物品要提高警覺，且持有、販賣、轉讓、免費提供及帶貨，均有刑事責任，不可接受陌生人的物品或協助托帶。(請參閱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網http://enc.moe.edu.tw/)
六、詐騙防制：
    請積極運用教育部「詐騙防制專區」（https://reurl.cc/Eb8Nna）之宣導素材與資源，落實宣導「遭詐」與「涉詐」（含擔任詐騙車手）可能造成的財物損失、個資外洩及法律責任等嚴重後果，以提升學生識詐、防詐能力。
七、犯罪預防：
     請同學寒假期間切勿從事違法活動如：飆車、竊盜、販賣違法光碟軟體、參加犯罪組織活動或從事性交易（援交）等。另近年來逐漸增多的電腦網路違法事件如：非法散布謠言影響公共安寧、違法上傳不當影片、入侵他人網站竊取或篡改資料等，注重網路使用認知素養並尊重個人隱私權益，以免誤蹈法網。
近年來市面上遊戲用槍購得容易，若使用不當易造成傷害，基於學生安全維護及減少學生因使用遊戲用槍不當造成傷害，請勿任意把玩或購買非適用年齡之遊戲用槍商品。
八、學生發生意外事件之通報與聯繫管道：
    同學如於寒假期間發生各類意外事件，可運用本校校園安全聯繫電話(07)5857055請求協助。
※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「115年度各級學校寒假學生活動安全預防宣導注意事項」
  詳細內容，請參閱本校網站公告。
    敬祝
             春節愉快    萬事如意    闔家安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學務處 敬啟
閱畢後請簽名，並請貴子弟將「家長回條」攜回學校交給副班長於1月23日（週五）中午前繳回生輔組。
(---------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家  長  回  條
本人已詳細閱讀學生寒假生活須知，並提醒孩子注意寒假期間各項活動安全!!
班級：　   年　 　班　 　號  學生姓名：　　     　　
家長簽章：　　　　　 　        115年　1  月　   日
